
苏农规〔2026〕1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畜牧兽医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

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我省畜牧兽医工作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我厅研究制定了《江苏省畜牧兽医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以下简称《不予处罚清单》），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符合《不予处罚清单》规定的轻微违法行为，应当不予行政处罚；对《不予处罚清单》未作出规定，但属于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的其他轻微违法行为，也应当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二、执法机关应当充分调查取证，对符合不予行政处罚条件的当事人采取约谈、教育、告诫等措施，充分告知其违法事实、认定违法的依据和理由、应当承担的义务，并责令其改正，指导其依法依规开展活动。

三、不予行政处罚案件应当依法制作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法律、法规、规章等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各设区市有关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含不予行政处罚规定）中若有更有利于当事人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通知自2026年3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2月28日，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6年1月28日

江苏省畜牧兽医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处罚情形

（同时具备）
	法律依据

	1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未按规定实行采购、生产、销售记录制度
	1.已建立采购、生产、销售记录制度，仅记录不规范；

2.2年内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第三款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如实记录采购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用于饲料添加剂生产的原料的名称、产地、数量、保质期、许可证明文件编号、质量检验信息、生产企业名称或者供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第十八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按照产品质量标准以及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组织生产，对生产过程实施有效控制并实行生产记录和产品留样观察制度。

第十九条第二款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如实记录出厂销售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名称、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次、质量检验信息、购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销售日期等。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不依照本条例规定实行采购、生产、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

	2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未按规定实行留样观察制度
	1.已建立留样观察制度并实施留样观察，仅留样观察记录不规范；

2.2年内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按照产品质量标准以及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组织生产，对生产过程实施有效控制并实行生产记录和产品留样观察制度。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不依照本条例规定实行采购、生产、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

	3
	兽药使用单位使用劣兽药
	1.涉案劣兽药通过有资质的生产经营渠道购买，通过外包装、药品性状等无法辨别为劣兽药；

2.及时改正；
3.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兽药管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  禁止使用假、劣兽药以及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目录由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公布。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
	兽药使用单位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
	1.2年内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2.及时改正。
	《兽药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兽药使用单位，应当遵守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兽药安全使用规定，并建立用药记录。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
	动物诊疗机构将人用药品用于宠物
	1.因宠物疾病治疗需要，在没有合法兽药可用的情况下，动物诊疗机构使用对症治疗的人用药品；

2.宠物主人对使用人用药品知情并同意；

3.药品使用记录真实、完整；

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兽药管理条例》

第四十一条第四款  禁止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6
	执业兽医不规范填写处方笺、病历
	1.执业兽医师已填写处方笺、病历并签名，仅填写不规范；

2.2年内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  执业兽医师应当规范填写处方笺、病历。未经亲自诊断、治疗，不得开具处方、填写诊断书、出具动物诊疗有关证明文件。

第三十二条第二项  违反本办法规定，执业兽医在动物诊疗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不规范填写处方笺、病历的；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6年1月29日印发



